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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祁东法院召开执行兑现大会———

19名申请执行人领到 400万执行案款

■本报记者 周连武

通 讯 员 李 钰

本报讯

近日

，

祁东县人民法院召

开

“

集中执行百日攻坚

”

暨涉民生案件

集中执行专题活动兑现大会

，

给

19

名

申请执行人发放执行案款

4049830

元

。

此次集中兑现的案件主要涉及民间

借贷纠纷

、

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
、

买卖合同

纠纷

、

劳务合同纠纷

、

侵害集体经济组织

成员权益纠纷

、

房屋租赁纠纷等

。

拿到执

行案款后

，

各位申请人露出了满意的笑

容

，

并向法院表达了真挚的感谢

。

会上

，

祁东法院主管执行工作的院

领导曾雪菲对

“

集中执行百日攻坚

”

暨涉

民生案件集中执行专题活动进行了简要

通报

。

自

2017

年

11

月开展

“

集中执行百

日攻坚

”

暨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专题活动

以来

，

祁东法院执行局在法警队

、

7

个人民

法庭协同下依法采取

“

拘留

、

查封

、

冻结

”

等强制措施

，

用雷霆手段打击拒执被执行

人

。

依法查询被执行人银行存款

1800

余

次

，

冻结

、

查封

、

扣押财产价值达

160

余万

元

，

其中拘留失信被执行人

3

人

，

拘留后

履行义务

2

人

，

履行金额

28600

元

。

执行

完毕

38

案

，

执行到位金额

4049830

元

。

该院执行局局长刘卫东表示

，

祁东法

院将继续鼓足干劲

，

攻坚克难

，

通过提高

执行信息化水平

，

规范执行行为

，

强化执

行措施

，

不断压缩

“

老赖

”

的生存空间

，

切

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

，

坚决打赢

“

执

行难

”

这场硬仗

。

执行兑现大会现场

依法优化

投资创业环境

雁峰法院深入辖区企业调研

■文/图 本报记者 周连武

通 讯 员 王 娟

本报讯

为满足辖区企业对司法服务的

需求

，

充分发挥人民法院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

提供法律保障的积极作用

，

2

月

1

日上午

，

雁峰

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

、

院长陈鸿煦一行深入衡

阳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调研

。

当天

，

陈鸿煦一行首先来到现代化净化生

产车间

，

实地察看了输变电产品的生产情况

，

并详细了解公司发展历程

、

科技创新

、

生产经

营

、

前沿技术

、

管理绩效等方面的具体情况

。

座谈会上

，

衡阳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总

经理种衍民首先对雁峰区人民法院一行表示

热烈欢迎

，

并对长期以来法院对特变电工的支

持表示感谢

。

种衍民介绍说

，

目前特变行业整

体不景气

，

但特变电工衡变公司逆流而上

，

继

续保持领先全国

，

甚至领先世界的水平

。

在做

大

、

做强

、

做精的同时

，

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复杂

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纠纷

，

种衍民希望法院今后

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司法服务

。

陈鸿煦表示

，

法院将继续加大对辖区企业

的支持力度

，

依法优化投资创业环境

，

全力服

务保障辖区经济社会发展

。

全市首例监察委调查终结案件审结

被告人刘某犯挪用公款罪，被判处拘役 3个月，缓刑 6个月

■本报记者 周连武

通 讯 员 贺水郴 王若愚

本报讯 2

月

2

日

，

石鼓区人民法

院公开审理被告人刘某挪用公款一案

，

这是石鼓法院审理的全市首例监察委

员会调查终结移送审判的职务犯罪案

件

。

本案从石鼓区监察委立案到公开

开庭审理仅用

20

天

。

经审理

，

被告人刘某在担任石鼓

区角山乡杨岭社区黄家湾小组出纳期

间

，

利用职务便利

，

将征地补偿款

6

万余元挪作他用

，

其行为已触犯刑法

，

构成挪用公款罪

。

鉴于刘某在案发前

主动归还所挪用款项并向监察委主动

交代犯罪事实

，

配合办案机关调查

，

有自首情节

，

在庭审中亦有真诚的悔罪

表现

，

且无犯罪记录

，

依法可以从轻处

罚并适用缓刑

。

该院当庭作出一审判

决

，

被告人刘某犯挪用公款罪

，

判处拘

役

3

个月

，

缓刑

6

个月

。

石鼓法院自区监察委体制改革后

，

积极配合

，

围绕中心

，

立足石鼓实际

，

积极探索创新

，

积累办案经验

。

酒后驾车还暴力袭警

该被告人被判拘役 5个月，并处罚金 2000元

■本报记者 周连武

通讯员 王 燕

本报讯

一男子酒后驾车在市区

某路段与他人小车发生碰撞

，

为赔偿

一事与他人发生争执

。

待交警接警到

达现场后

，

又对两名交警进行殴打

。

近

日

，

雁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

酒后驾车并暴力袭警案件

，

以妨害公

务罪判处被告人颜某拘役

4

个月

20

天

，

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

1

个月

，

并处罚金

2000

元

，

决定执行拘役

5

个

月

，

并处罚金

2000

元

。

2017

年

8

月

23

日

,

被告人颜某与

朋友一起晚餐时饮用了啤酒

。

当晚

11

时许

，

颜某准备去立新开发区接小

孩

，

遂借来一辆小轿车

。

颜某驾车行

至市区某路段时

，

与阳某某驾驶的黑

色小车发生碰撞

，

颜某认为阳某某应

负事故的全部责任

，

而阳某某只愿意

赔偿

200

元

，

颜某嫌少

，

与阳某某争

吵

，

在等待交警的过程中

，

多次用拳

头打阳某某

，

阳某某躲进车内不敢下

车

。

期间

，

颜某的三个朋友路过

，

亦留

下帮腔

。

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雁峰大队民警

尹某某及辅警蔡某某接警后来到事故

现场

，

见状立即鸣笛示警

。

尹某某上前

向颜某询问情况

，

阳某某下车

，

颜某又

冲上去打阳某某

，

尹某某

、

蔡某某制

止

，

颜某进行反抗

，

用拳打尹某某的头

部

，

并抓伤其面

、

颈部

。

颜某的朋友则

掐住蔡某某的脖子

，

对其推搡

，

并将蔡某

某身上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打落在地

。

颜

某拒不配合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调查

，

趁朋友阻拦交警之际

，

驾车离开现场

，

后

又掉头返回现场

，

用脚去踢尹某某

，

尹某

某躲开

。

颜某还大声谩骂威胁尹某某

，

之

后驾车逃离现场

。

次日凌晨

2

时许

，

颜某被公安机关

抓获

。

经检测

，

颜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

80.27mg/100ml

。

案发后

，

颜某向受伤交

警赔礼道歉

，

取得两人的谅解

。

雁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

，

被

告人颜某醉酒驾驶机动车辆在道路上行

驶

，

发生交通事故后

，

不能冷静处理

，

暴

力袭击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

，

其行

为已分别构成危险驾驶罪和妨害公务

罪

。

颜某归案后

，

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

事实

，

属坦白

，

依法从轻处罚

；

认罪态度

好

，

取得了被袭击民警的谅解

，

酌情从轻

处罚

。

该院依照

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

》

等法律规定

，

遂作出如前判决

。

驾车履职致损

调解高效圆满

■本报记者 周连武

通 讯 员 刘倩利

本报讯

近日

，

祁东县人民法院黄土铺法

庭庭前调解了一起因履行职务行为导致的交

通事故

，

实现案结事了

、

高效便民

，

当事人对调

解结果表示满意

。

原告杨某系祁东县石亭子镇卫生院职工

，

被告周某系祁东县石亭子镇某学校老师

。

因石

亭子镇老师例行体检

，

根据该镇教育管理中心

的安排

，

2016

年

12

月

7

日

8

时许

，

被告周某驾

驶其所有的小型普通客车

，

搭载原告杨某等人

前往学校体检

，

因被告周某未安全

、

文明驾驶

，

致使该客车右前轮撞在道路右侧的水泥墩子

上

，

造成原告杨某受伤

、

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

。

原告受伤后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

，

期间大部分

住院费均由被告周某垫付

，

但对原告的其他损

失

9

万余元

，

被告周某未予赔偿

，

原告遂诉至

法院

。

被告周某认为其系职务行为

，

申请追加祁

东县石亭子镇教育管理中心为本案共同被告

。

被告祁东县石亭子镇教育管理中心称

，

被告周

某确系受该教管中心指派

，

但其行为在本次事

故中存在过错

，

应承担相应的责任

。

据了解

，

原告杨某已申请工伤赔付

，

被告周

某购买的商业险理赔款亦到位

。

承办法官在了

解本案的基本事实后

，

庭前组织三方当事人进

行调解

，

于情于理于法

，

三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一

致协议

，

对原告杨某的损失合计

7

万余元

，

由二

被告平均负担

，

被告祁东县石亭子镇教育管理

中心不再就本案向被告周某进行追偿

。

执行

进行时

法官

调解

案件

警示

图 说 新 闻


